无锡市公有住房维修基金使用申请表

200  年    月    日

	管理单位

(盖章)
	
	经办人
	
	联系

电话
	

	开户银行

及账号
	
	申请使用金额
	元

	房屋地址
	使用维修基金情况说明:

	
	

	（一）物业管理中心核对意见:
经办人：
200  年    月   日
	（二）物业管理中心意见:

盖章

200  年    月   日


注：1、维修事项使用本金需征得相关业主的同意并签字，房屋管理单位对业主签字的真实性负责

2、申报时需使供维修工程决算书、发票原件及复印件

3、本表一式三份，房屋管理单位、物管中心、银行各一份

4、支票需解到单位房改房业务开户银行，出具支票时需附上本申请表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